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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特派员。

1954年 10月 1 日，成立九龙县人民法院，县长兼院长、审判员、书记员各1 人， 

受上级法院和地方党委双重领导。1960年后，法院交地方管理，上级法院督促下级法 

院工作。

1956年 6 月，建立九龙县人民检察院，全院干警5 人。

“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 1 月，实行军事管制，公、 

检、法联合办公，设调研、办案、审批3 个组。1969年 1 月成立县革委人保组，与军 

管组联合办公，取代公、检、法机关。

1975年，恢复公安局及原各股建制。翌年于治安股设专职消防警。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相继设立行政拘留所、消防股，消防干警实行军衔制和义务兵役制，编制 

3 人。1983年 7 月，成立三垭派出所，1985年该所获“先进派出所”称号。同年，成 

立九龙县林业派出所，直属县林业局领导，公安机关指导业务。6 月，公安局治安、政 

保、预审、刑侦、消防等股改科。全局30名干警中少数民族11人。

1978年 8 月，重建九龙县人民检察院，设刑事一科（批捕科）、刑事二科（起诉 

科）、经济检察科、纪律检察科、办公室。1985年全院检察干部15人。

1974年恢复九龙县人民法院建制，1985年成立经济审判庭，开展经济审判工作。 

年底全院干警16人。

1983年 5 月 1 7日成立司法局，局长、秘书、办事员各1人。1985年 9 月后，分设 

法律顾问处、公证处。全局干部共5 人。

第 二 章 公 安

第一节治安管理

一 、 民国治安管理

民国治安，内有奴隶主对其统属之外的藏、汉民暴力迫害，烧杀據掠，不断挑起骚 

乱事件，以及奴隶主之间的多次冤家械斗，外 有 “夹坝”频繁侵扰，以致社会动荡，治 

安恶化，民众身家财产朝不保夕，各民族概莫能免。

〈九龙县纪要〉及 〈九龙彝族社会调査〉等历史资料记载，民国3〜14年，死于抢



劫、仇杀、交战的士兵、团丁和民众154人，被奴隶主掳走人丁 137人，烧毁民房108 

户；有统计的财物损失：银子 12,000两、骡马8 2匹、麝香210个、松耳石15斤 ;其  

余村民财物损失不可胜计。

冤家械斗：彝族家支间的人命、婚姻及财产等纠纷，均按习惯办法调处，不向政府 

诉理。调处不成，结成冤家，诉诸武装械斗，世代不息。冤家械斗，由奴隶主挑起，奴 

隶奉命携带枪械参战，承受械斗、伤亡及经济后果。三垭一地，罗洪、.洛伍两支数起械 

斗。民国初期，因洛伍支索债逼死罗洪曲哈一事，罗洪支发起大规模械斗，最终将洛伍 

支逐出三垭，占有其辖地，两家支结下深仇。

民国16年，罗洪家有人到洛伍支探亲，主方有人丢失头帕一根，指控为客方所偷, 

罗洪支不堪侮辱，愤而寻衅，酿成一场械斗，双方死亡7 人。民国26年后，仇怨缓解。 

罗洪支一女嫁往冕宁窝堡洛伍家后，因故自缢。罗洪支畏惧对方武力，隐忍未发，凑集 

财产投靠宁属靖边司令部，倚为后盾，并假意表示和好，邀请夫家洛伍耳切父子来三垭 

作客，沟通关系，派人将二人杀死于途中。

两支在临近解放前数年，再次联姻。罗洪拉楚之妹许配洛伍家后，该女悔约拒婚, 

调解不合，洛伍支绑架去燕麦地之罗洪族人。罗洪支于民国38年聚集百余人持械往攻, 

中途遭对方伏击，死 1 人，不敌而退。

抢劫与仇杀：民国元年川边标统（团长）陈遐龄率军平三垭，奴隶主势力受到打击 

后，利用仇外情绪频繁策动烧杀掳掠。境 外 “夹坝”，乘乱伺机频劫伍须、大孔、八窝 

龙等地，境内烧杀抢掠事件，以民国7〜8 年两年，最为惨烈。

民国3〜6 年，奴隶主洛伍拉濯、罗洪吉吉、陆巫达等武装抢劫小金、毛菇厂、湾 

坝等地，杀死罗明顺家5 人，掳走28人及其财产，另有3 人死伤。“夹坝”侵入伍须抢 

劫陕商茂盛福号及中古、黑拉等地村民麝香210个、松耳石15斤、骡马8 2匹及诸种财 

物，并乘虚袭县设治公署，劫村民，杀死1 人、1 户全家受伤。

6 年 5 月，“夹坝”窜入汤古后，进袭县城，被巡缉队、团丁击退，匪众沿途劫扰， 

黑拉至中古一带，民房毁尽，牲畜财产洗劫一空，禾苗尽遭践踏，伍须村牛马亦损失大 

半。5 月后，“夹坝”又于康九线途中抢劫商货，并杀死公差及驮脚5 人。

三垭、湾现奴隶主武装历年四处抢掠，民众惊惶不安，不断迁居外逃。民国7 年 3 

月，设治委员曾省吾派出巡缉队维护治安，三路分进子耳、万年、三埏、洋桥及湾坝。 

雇员刘毅率队进驻湾坝，获私购枪支密报在罗洪野勒家中搜得快枪后，扣捕野勒等6 

人，旋即枪毙其中3 人，其父罗洪吉吉聚众抗拒。刘毅报县，派黄保正调停，并命査明 

无罪释放，主犯押县。刘拒不受命，在黄保正调停无效回县当日，用刑杖毙罗洪野勒。 

罗洪吉吉围攻巡缉队为其子报仇，误伤民众，死彝汉5 人。6 月，罗洪吉吉等支头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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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湾坝打死汉民5 人，捆走3 人，劫牛羊100余只，并阻断臭牛棚子要隘，不通商 

旅；三垭、洋桥亦发生数起劫财掳人事件。9 月，罗洪吉吉虽在新任设治委员安抚下投 

诚，但到12月各地演变为报复性的抢杀，罗洪、洛伍支100余人先后侵入踏卡、乃渠 

两村劫党国云、兰廷玉等63户财物牲畜，捆走20余人，烧民房近50家。

民国3 年 1月，三垭奴隶主武装，围攻驻防巡警，打死3 人并夺走其枪弹，警队突 

逃回县。2 月，再袭踏卡，枪杀杨富有等6 户 4 8人，继扑乃渠村纳日焚毁民房后，被 

驰援警团击退。

湾坝阿陆支于4 月洗劫洪坝、滨东，焚30余户民房，杀死20余人，捆走50余人。 

6 月，“夹坝”劫走伍须居民16户及滇商荣盛昌等商号财物。9 月，张光典营开抵，会 

同设治局前往踏卡、羊房子等处招抚。各支头人认缴枪支投诚，交还捆走难民，远卖的 

48名难民，折缴银2,400两结案。三垭、湾坝各支均一同歃血设誓，不再滋扰。

民国9 年 4、6 月，冕宁奴隶主勾结湾坝、三垭奴隶主先后在湾坝掳走居民和采药 

人近40名，经村长果基呼耳及五支头人从中斡旋，退回所劫人畜。其后，居民迁逃避 

难者40余户。10月，原千户黄文升携现银1万余两请头人保送迁逃，保头勾结歹徒拦 

路劫财害命，杀黄家10余口。“夹坝”两次攻破大孔卡子劫尽财物牲畜，抗堵匪众的团 

丁死8 名，失快枪3 支。继后匪又劫走伍须村牛马。

民国10年 5 月 “夹坝”劫掠伍须，路劫三岩龙滇商货物6 驮，杀死4 人。三垭、 

湾坝奴隶主武装7 月亦于三岩龙劫滇商货物数驮。

各地频遭抢掠烧杀，民不聊生，川边政府先后出动军队弹压，剿抚兼施。民国11 

年，三垭、湾坝各支头相继投诚，派人到设治公署轮流坐质。而 “夹坝”仍在大孔、孜 

呷等地窜扰不已。5 月抢三岩龙，烧民房10余家，毙伤居民2 人，被团队截击，毙匪3 

人，伤数人，夺回牛马19头。

民国12年，康定城子、甲根坝及九龙民团分道防堵“夹坝”，匪势稍敛，仍有汤古 

村及滇商长兴昌等驻八窝龙商号被劫。14年，“夹坝”自木里窜入八窝龙，烧毁税卡及 

20余户民房，击毙团丁；另股匪众100余人抢伍须后合股在八窝龙、三岩龙与民团两 

次遭遇开战，被击毙2 名，丢弃所劫牛马36头及衣物手饰等物而退。

民国25〜26年，省县两级举办训练班，培训县、保户政管理人员，民国30年，县 

府设户政室，配主任、技士，开展户口调査，但户政管理机构存在时间短，户政工作随 

之夭折。

二、解放后治安管理

新中国的治安管理，在解放初期，其职能范围涉及消防、淸匪肃特、收缴枪支等。



3 0多年来，调整机构，强化职能，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管理体系，有效地实行管理, 

社会治安良好。

户 政 管 理 解 放初期，县城及呷尔乡三家堡子和立壁两村实行户口管理，进行迁 

出、迁入、新来人口几项登记。

1961年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县公安局设专职户籍员，办理常住、暂住、出生、 

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七项登记，农村办理常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五项 

登记。县级机关团体由文秘人员兼办集体户口工作，农村由各乡文书兼办。

1977年后，加强户政管理，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每年按国 

家下达的专项指标进行控制。

交通管 理 公 路开通以来，交通局监理站负责交通管理，县公安局治安股协助处理 

重大交通事故。公安局对全县城乡非机动车辆登记管理，制发驾驶执照和行驶牌号，自 

行车加打钢号。截止 1985年，打号自行车计573辆。

特业管 理 公 安机关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特种行业登记，对旅店业、印铸刻 

字 业 （印刷、铸字、誊写、晒图、拍摄文件资料等）、修理业（自行车、钟表、照相机、 

收音机、电视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1985年，修理业不列为特种行业，另将旧金属收购列入。

抡 弹 及 危 险 物 品 管 理 1951年 6 月对全县武器弹药进行安全大检査，全县共有 

“五四”式手枪20支，枪弹37发。1956年，缩小佩枪范围，收缴一批枪支。在配有武 

器的机关建立起管理制度及安全、保养、借退等规定；基干民兵配备的武器，枪支按不 

同季节的需要，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弹药则集中由专人保管。长期坚持，严格管理， 

未发生盗窃、损坏、丢失枪弹和人身事故。

1957年起，开始危险物品登记，审批发证，检査有关单位储存、销售、使用及运 

输危险物品情况，清理整顿，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从严审批、检査。机器用油、爆炸 

器材等易燃易爆物品均远离城镇建立专库，专人管理。剧毒农药亦实行专人保管销售。 

多年无重大事故。

治 安 处 罚 自1957年起，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对人民内部一些 

不务正业，不守法纪，扰乱治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损害公私财产以及小偷小窃、乱 

砍滥伐木材等情节轻微、尚不够刑事处分的，依照治安处罚条例进行警告、罚款、行政 

拘留处罚。“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执行。

1980年恢复执行 <治安处罚条例> , 首先在县城、呷尔乡、汤古乡试点，由区、乡 

或特派员整理材料，党委签注意见，报县公安局裁决。1981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县范围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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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发生治安案件56起，其中警告、罚款37人次，行政拘留19人次。

基层治保组织 1956年在呷尔、大河边两区的8 个乡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 

治保会)，共有治保人员40人。到 1960年全县共建立乡治保会9 个，乡社合一的7 个， 

社治保会58个，治保小组39个，有治保人员258人。每年对基层治保人员进行集中培 

训，整顿充实，各级治保会承担防盗、防特、防自然灾害，安全教育，监督改造、教育 

“四类分子”，帮教轻微违法人员等工作，治安保卫收到显著成效。

1985年，一部分治保委员会由于人员变动，治保工作涣散。各级机关有保卫股2 

个，保卫组织9 个，共计保卫干部80人。

第 二 节 侦 查

解放初期査获的反革命分子依法交各级人民政府和群众进行监督改造。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侦査部门对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立案侦破，厉行打击。50年代，先后平 

息八窝龙、烟袋、踏卡乡叛乱及朵洛乡抢劫案，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叛首判处极刑和徒 

刑，其他反革命集团成员依法分别处理。

1951年，通告进行旧政府党特登记，对抗拒登记的国民党九龙县党部成员余成华、 

骨干任定安实行逮捕，并深入宣传政策，旧军官及流散军人均自首登记，交出手枪、步 

枪及冲锋枪共5 支。

6 月，彝族上层阿扎尼拉带领捕匪小组，走遍木里县康坞、木里、瓦耳寨三大寺， 

以及境内八窝龙乡，捕回特务骨干冉懋奎、梅家声，哥老会头子王成玉及泸定逃亡地主 

20余人，缴获枪械9 支。

民主改革期中，对 14座喇嘛寺庙施行管理，宣传贯彻宗教政策，依法保护信教群 

众的正当宗教活动，争取宗教上层人士。同时坚决打击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社 

会主义的敌对分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检、法陷于停顿，侦査工作遭到破坏，社会治安秩序混 

乱，各类犯罪分子肆意横行，活动猖獗，严重破坏生产、工作、生活秩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侦査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1983年 9 月，严厉打击刑 

事犯罪活动，采取统一行动，集中搜捕一批流氓犯罪团伙、轮奸、抢劫、盗窃等犯罪分 

子，共 32人。公安局治安股长李永胜，在严打工作中成绩显著，获省公安厅记三等功, 

晋升一级工资奖励。1985年，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李永胜“先进工作者” 

称号，并予记功。


